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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6年05月18日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6年05月1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6年05月18日交易时间， 即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黄埔区瑞祥大街81号公司10楼会议室。

3、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茂洪先生主持。

5、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7人，代表股份252,767,6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9.58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67,633,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9.51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1人， 代表股份85,133,99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6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20人，代表股份30,721,0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241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34,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人，代表股份30,686,1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3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都出席或列席了此次会议。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7,4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1%；反对36,6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670,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66%；反对3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9,8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11%；反对43,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673,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44%；反对43,1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3%；弃权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中期现金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26,3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7%；反对36,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679,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6%；反对36,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2%； 弃权5,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16,8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9%；反对42,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670,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6%；反对4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93%； 弃权8,02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1,221,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846%；反对408,14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0%；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304,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4%；反对40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5%；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关联股东李茂洪、刘雨华、陈大江、刘风华、蒋秀琴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221,129,601股。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51,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4%；反对408,14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15%；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304,8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4%；反对408,1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85%；弃权8,0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1%。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352,0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6%；反对401,64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9%；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305,48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74%；反对401,64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74%；弃权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52%。

根据上述表决情况，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2,73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6%；反对21,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4%；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0,692,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9%；反对21,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3%；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股东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平、朱星霖；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州弘亚数控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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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融

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接受公司

及关联方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概述

（一）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12月15日、12月31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

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批准，

2026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融资机构申请总额度不超过6亿元的综合授信。 本次授信额度预计的

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授信期限内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授信额度内向融资机构申请融资。

同时，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的业务发展，保障其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2026年度公司拟为全资子公

司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惠程未来” ）的上述融资事项提供不超过1.5亿元

的担保额度，拟为控股子公司重庆锐恩医药有限公司的上述融资事项按照51%的出资比例提供不超过

1亿元的担保额度。 后续公司可以结合实际经营情况，将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在被担保对

象之间进行调剂，也可将上述担保额度调剂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控股子公司，但担保总额度

不超过2.5亿元。 担保额度范围包括存量授信担保、新增授信担保及存量续贷或展期担保，担保方式包

括但不限于保证担保、资产抵押、质押以及反担保等。

（二）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额度预计事项

2025年12月1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关联方延长担

保额度使用期限的议案》，为保障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存量及新增授信事项的顺利实施，重庆绿发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实业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发城建” ） 同意将2025年度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18,560万元担保总额度使用期限延期至

2026年12月31日，有效期内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保持不变，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需向其支

付任何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16日、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

二、融资及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融资机构申请贷款、对外担保及接受担保进展如下：

1.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1,990万元，由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绿

发实业集团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2.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惠程未来向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4,000万

元， 由公司及间接控股股东绿发实业集团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并签署 《保证合

同》。同时，公司全资子公司豪琛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鹏胤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位

于上海市申虹路的房产为上述贷款事项提供抵押担保，并签署《抵押合同》。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保证人：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2.债务人：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主债权本金金额：人民币1,990万元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6.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但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或依主合同约

定或主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主合同债务提前到期日为债务的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 如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则最后一笔债务到期之日即为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

（二）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保证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债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

乙方1（保证人）：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2（保证人）：重庆绿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乙方1” 、“乙方2”合称为“乙方” 。

2.债务人：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及复利、判决书或调解书等

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

（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债务本金4,000万元。利息及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

算。

5.保证期间：

（1）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从合同生效日起直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含甲方宣布贷款提前到期）

之日起三年。

（2）保证期间内甲方依法将其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乙方应依本合同约定继续承担保证责任。

（三）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抵押合同》

1.协议签署各方

甲方（抵押权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璧山支行

乙方1（抵押人）：豪琛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乙方2（抵押人）：鹏胤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以上“乙方1” 、“乙方2”合称为“乙方” 。

2.债务人：重庆惠程未来智能电气有限公司

3.抵押财产：乙方1以其持有的位于上海市申虹路的4项房产及4项车位提供抵押，乙方2以持有的

位于上海市申虹路的4项房产及3项车位提供抵押。 本合同项下抵押权的效力及于抵押财产的从物、从

权利、附合物、混合物、加工物，基于抵押财产毁损、灭失、征收等原因而取得的代位补偿金、保险金、赔

偿金等债权或资金，以及上述抵押财产的孳息。

4.抵押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保管抵押物的

费用、 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 及实现抵押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诉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债务本金数额为4,000万

元。 利息及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

四、其他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25,000万元。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发生额为18,400万元，对外担保余额为15,12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945.84%，公司对外担保剩余可用额度为6,600万元。

2.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导致控股子公司存在对合并报表外的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12,261.22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比例为766.81%。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不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

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绿发实业集团及其子公司绿发城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总

金额为18,560万元，本次接受关联方担保后，担保发生额（最大担保额度）为18,560万元，担保余额为

13,040万元。

五、备查文件

1.《保证合同》；

2.《抵押合同》；

3.《流动资金贷款合同》；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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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6年5月

18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已于2026年5月

15日以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5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艾远鹏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后，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本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

〈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3）。

二、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68� � � � � � � � �证券简称：ST惠程 公告编号：2026-033

关于签署《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近日，因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锐恩新程（重庆）医

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恩新程” ）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锐恩新程拟与关联人植恩生物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恩生物” ）签署《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在许可期限内，植恩生物同意将合

法持有的“艾丽” 、“赛乐西” 、“赛培通” 三项商标许可锐恩新程无偿使用，商标授权使用范围限于大

中华区艾丽?、赛乐西?奥利司他胶囊、赛培通?盐酸罗匹尼罗缓释片的运营相关使用。

2.植恩生物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重庆锐恩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恩医药” ） 持股49%的

少数股东，植恩生物及其同一控制下企业与锐恩医药存在业务往来，交易金额占比较高，对锐恩医药

的经营发展能够施加重要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一一关

联方披露》等有关规定，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已自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次日（即2026年4月1日）起

将植恩生物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的关联交易。

3.2026年5月15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注册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4.本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重组上市。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09356784W

法定代表人：黄山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重庆市高新区金凤镇新州大道5号1-5幢

注册资本：9,352.6027万元

成立时间：2001-04-02

营业期限：2001-04-02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生产硬胶囊剂、栓剂、颗粒剂、片剂、原料药（奥利司他、甲磺司特、盐酸罗匹

尼罗、盐酸多奈哌齐、盐酸非索非那定、盐酸托烷司琼）、药用辅料（水杨酸甲酯），销售预包装食品、保

健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医药研究，制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一类易制毒

品）、医药中间体（不含药品、危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化妆品、日用化学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西药、中药、原料药及制剂的研究，验光配镜，房屋租赁（不含住宿），第一类医疗器械批

发，第二类医疗器械批发，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医护

人员防护用品批发，劳保用品批发，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卫生用品批发，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

品销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消毒剂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2.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重庆植恩健康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017.978 42.9612%

2 重庆仁恩医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2.324 20.0193%

3 重庆五聚仁合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72.316 9.3270%

4 其他股东小计 2,589.985 27.6926%

合计 9,352.603 100.0000%

备注：上表中如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3.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日，植恩生物净资产168,882万元。 2025年1-12月，植恩生物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09,810万元，实现净利润6,800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关联关系：锐恩医药为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植恩生物及其同一控制下企业与锐恩医药存在业

务往来，交易金额占比较高，对锐恩医药的经营发展能够施加重要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6.3.3条有关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公司基于谨慎性考虑，自2026年4月1日起将植恩生物及

其同一控制下企业认定为公司关联法人。

5.履约能力：植恩生物具备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经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三、《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签署各方

商标使用许可方（甲方）：植恩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商标使用被许可方（乙方）：锐恩新程（重庆）医药有限公司

（二）主要内容

1.授权许可内容

甲方作为第5类注册商标艾丽、赛乐西、赛培通的合法所有人，兹授权乙方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无

偿使用下述注册商标，授权许可使用范围及使用期限如下：

序号 注册商标 注册号 商标许可使用截止日

1 艾丽 第44802157号 2030年12月31日

2 赛乐西 第4774894号 2029年1月13日

3 赛培通 第44799364号 2030年11月13日

2.许可方式

（1）甲方许可乙方使用上述商标的方式为普通许可。 该许可为非排他的、非独占的许可，即甲方

作为商标注册人仍有权继续使用，并有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使用。 乙方无权再许可任何第三方使用上述

商标。

（2）本合同项下的商标使用许可地域范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不含港澳台）。

3.被许可人的法定义务

（1）乙方需合法使用甲方授权的注册商标，商标授权使用范围仅限于大中华区艾丽?、赛乐西?奥

利司他胶囊、赛培通?盐酸罗匹尼罗缓释片的运营相关使用。 乙方在使用授权商标名义下生产、销售的

商品必须符合相应的国家及行业质量要求。 甲方有权对乙方生产或销售的许可商品进行不定期的检

查或者抽检，乙方对商品的质量负责，并承担因商品质量问题引发的一切法律和经济赔偿责任。 如乙

方商品出现质量问题，甲方有权要求乙方立即纠正，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单方终止本合同。

（2）乙方在使用授权商标时，不得任意改变甲方注册商标的文字、图形或者其组合，并不得超越

本合同约定的的商品范围及地域范围使用甲方的注册商标。

4.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应遵循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乙方若违反本合同约定，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要求

乙方承担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

5.权利保障

甲方保证授权商标在授权期限内合法有效。 若甲方在授权期内需要转让商标或者其他可能影响

乙方正常使用上述商标的行为和事实（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商标被撤销、无效或被司法处置等），乙方

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一切直接损失。

6.纠纷解决

就本合同发生的一切纠纷，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有权向重庆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

7.其他

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自有权机构审核通过后生效。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在许可期限内，植恩生物同意将合法持有的“艾丽” 、“赛乐西” 、“赛培通” 三项商标许可锐恩新

程无偿使用，锐恩新程无需向植恩生物就商标使用事项支付任何费用。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未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亦不存在上市公司股权变更或高层人事变动的情形。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基于控股子公司锐恩新程日常经营业务开展需要， 植恩生物同意将合法持有的 “艾丽” 、“赛乐

西” 、“赛培通” 三项商标许可锐恩新程无偿使用，锐恩新程无需向植恩生物就商标使用事项支付任何

费用。 本事项有利于锐恩新程开拓业务，满足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体现了植恩生物为提升公司

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所作出的支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交易事项以外，自植恩生物纳入公司关联法人之日起（2026年4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子公司与植恩生物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4,000万元（公司有权机构已

审议批准的交易金额）， 主要系公司与植恩生物就2026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额度预计，最

终交易金额需以双方实际发生的金额为准。

八、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6年5月15日，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独立董事2人，

实际参与表决独立董事2人，最终以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署〈注册

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

事对本事项发表的审核意见如下：

我们获取了关联方的基本情况、《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以及商标的详细资料，并进行了事先

审阅。 经审核，本次系关联方植恩生物在许可期限内无偿将有关商标许可至控股子公司使用，公司无

需向植恩生物就商标使用事项支付任何费用，涉及的商标均为植恩生物合法持有。 本事项能有效满足

控股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交易条款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进行审议。

九、备查文件

1.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6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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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江场三路238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2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9,630,66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62,982,41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6,648,2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956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6.067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8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中峰先生因公出差未能主持本次股东会，过半数董事推

选董事总经理马慧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3人，独立董事黄钟伟先生、独立董事任新建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董事长孙

中峰先生、董事卢醇先生、董事王晓丹女士、独立董事毛玲玲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胡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成佳女士，财务总监李炜勇先

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36,433 98.9865 8,657,280 1.0032 88,700 0.0103

B股 16,638,055 99.9387 10,200 0.06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70,874,488 99.0046 8,667,480 0.9854 88,700 0.0100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22,933 98.9734 8,662,480 1.0038 197,000 0.0228

B股 16,600,055 99.7105 10,200 0.0613 38,000 0.2282

普通股合计： 870,722,988 98.9873 8,672,680 0.9859 235,000 0.0268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17,633 98.9728 8,663,780 1.0039 201,000 0.0233

B股 16,600,055 99.7105 10,200 0.0613 38,000 0.2282

普通股合计： 870,717,688 98.9867 8,673,980 0.9861 239,000 0.027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财务预算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663,391 98.3408 14,217,122 1.6474 101,900 0.0118

B股 16,591,755 99.6606 18,500 0.1111 38,000 0.2283

普通股合计： 865,255,146 98.3657 14,235,622 1.6184 139,900 0.0159

5、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003,633 98.9596 8,883,380 1.0294 95,400 0.0110

B股 16,638,055 99.9387 10,200 0.06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70,641,688 98.9781 8,893,580 1.0111 95,400 0.0108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789,021 52.8653 8,637,480 46.6465 90,400 0.4882

B股 1,392,508 99.2728 10,200 0.7272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181,529 56.1333 8,647,680 43.4129 90,400 0.453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融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227,633 98.9855 8,662,380 1.0038 92,400 0.0107

B股 16,638,055 99.9387 10,200 0.06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70,865,688 99.0036 8,672,580 0.9859 92,400 0.0105

8、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3,812,733 98.9374 8,896,280 1.0309 273,400 0.0317

B股 16,638,055 99.9387 10,200 0.06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870,450,788 98.9564 8,906,480 1.0125 273,400 0.0311

9、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3,368,533 98.8860 8,769,180 1.0161 844,700 0.0979

B股 16,600,055 99.7105 10,200 0.0613 38,000 0.2282

普通股合计： 869,968,588 98.9016 8,779,380 0.9981 882,700 0.100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54,198,533 98.9821 8,653,680 1.0028 130,200 0.0151

B股 16,600,055 99.7105 10,200 0.0613 38,000 0.2282

普通股合计： 870,798,588 98.9959 8,663,880 0.9849 168,200 0.019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844,465,51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538,121 51.5103 8,883,380 47.9744 95,400 0.515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5,975,491 84.8896 968,241 13.7551 95,400 1.355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3,562,630 31.0393 7,915,139 68.9607 0 0.0000

B股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16,638,055 99.9387 10,200 0.0613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1,800 98.3333 200 1.666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6,626,255 99.9398 10,000 0.0602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财务决算和2026年

财务预算

5,544,087 27.8323 14,235,622 71.4654 139,900 0.7023

5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930,629 54.8737 8,893,580 44.6474 95,400 0.4789

6

关于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11,181,529 56.1333 8,647,680 43.4129 90,400 0.4538

7

关于公司2026年对外融资计

划的议案

11,154,629 55.9982 8,672,580 43.5379 92,400 0.4639

8

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10,739,729 53.9154 8,906,480 44.7121 273,400 1.3725

9

关于2026年公司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10,257,529 51.4946 8,779,380 44.0741 882,700 4.4313

10

关于公司注册发行中期票据

的议案

11,087,529 55.6614 8,663,880 43.4942 168,200 0.844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至议案6，议案8至议案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

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7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现场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至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股东上海市北高新（集团）有限公司、市北高新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对议案6回避表决；

5、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全部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鞠宏钰、姚峥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

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真实、 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上海市北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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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2日以及2026年4月28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石家庄尚

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 和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2025年年度股东会临时提案的补充通知》；

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14:45。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1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经济开发区尚太科技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4人， 代表股份133,429,04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16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7,11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238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1人，代表股份36,309,5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922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1人， 代表股份23,772,6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1,79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7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9人，代表股份21,980,1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279%。

公司董事长欧阳永跃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通讯或现

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83,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1%；反对3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27,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99%；反对3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94%；弃权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8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3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26,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69%；反对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24%；弃权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84,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8%；反对3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28,3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37%；反对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65%；弃权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未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86,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4%；反对37,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弃权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30,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25%；反对3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2%；弃权4,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7,981,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52%；反对46,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5%；弃权1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09,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63%；反对4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0%；弃权16,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7%。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同时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84,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3%；反对37,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3%；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27,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7%；反对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86%；弃权7,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1,857,3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221%；反对1,563,4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8%；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2,201,0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3888%；反对1,563,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768%；弃权8,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6年度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3,367,0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5%；反对4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0%；弃权1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710,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392%；反对4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弃权15,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44%。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宋沁忆律师、郜梦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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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18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

至15:00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州市花都区新雅街道凤凰南路33号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大楼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忠国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计370名，代表股份250,948,90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36.875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8名，代表股份217,777,879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32.00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2名， 代表股份33,171,0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4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共363名，代表股份33,185,2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764%。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名，代表股份14,1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2名，代

表股份33,171,0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74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通过现场结合视频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其中现场出席

或列席的人员有董事长周忠国先生、董事兼总裁沈文明先生、职工董事许锦力先生、独立董事李光女士、李

震东先生、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周震先生、副总裁牛景昌先生、财务总监兼副总裁蒋仕宝先生、副总裁何兆

龙先生、副总裁齐幸辉先生。 其他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视频会议等网络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议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13,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反对317,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3%；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13,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4%；反对317,0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3%；弃权1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05,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33%；反对317,0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3%；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11,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57%；反对310,9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2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848,2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47%；反对31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70%；弃权2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暨补充确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股东同意31,275,8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462%；反对1,88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6739%；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99%。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1,275,8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462%；反对1,882,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739%；弃权2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9,912,0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868%；反对1,010,31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26%；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在中电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等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非关联股东同意32,149,4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787%；反对1,01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445%；弃权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768%。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有效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149,40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787%；反对1,01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45%；弃权2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8%。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583,7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17%；反对320,9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9%；弃权2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838,1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43%；反对320,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71%；弃权26,1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6%。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14,7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69%；反对292,4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5%；弃权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851,0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31%；反对292,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12%；弃权41,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50,623,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03%；反对306,93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23%；弃权1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859,78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94%；反对30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49%；弃权18,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及《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电科普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